
98-1學生就學優待減免辦理「申請資格與繳驗證件」 
 

註一：限 3個月內申請之全戶戶籍謄本。 

 

編號 
優待減免 
身 份 別 

優   待   減   免   應   附   繳   證   件 

1 
卹內、卹滿軍公

教遺族子女 

（1）查驗撫卹令或年撫卹金證明書正本及繳交正反面影本兩份。 
（第 1次辦理者方需繳交） 

（2）證件未登載申請優待學生姓名者無效。 
※本項『軍公教』不含政府機關所屬之營利事業單位。『撫卹』係指死亡撫卹。

※軍人遺族：繳交國防部核發之撫卹令、卹亡給與令與軍人遺族就學證明書。

※公教遺族：繳交銓敘部或教育行政主管機關核發之年撫卹金證書。 

2 原住民學生 （1）全戶戶籍謄本 1份（註一）。（2）須載有“平地原住民”或“山地原住民”字樣。 

3 身心障礙學生 （1）查驗殘障手冊正本及繳交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
4 
身心障礙人士

子女 

（1）查驗殘障手冊正本及繳交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（2）全戶戶籍謄本 1份。 

身障家長未與申請減免學生同戶籍者，另附身障家長全戶戶籍謄本 1份（註一）。
（98學年度起研究所在職專班不得申請本項減免） 

5 低收入戶子女 

（1）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一份（指鄉鎮市公所開立之低收入戶證明，非一般村里長清寒

證明），上需註明減免學生姓名。持低收入戶卡者，查驗正本及繳交正反面影本一

份。 
（2）全戶戶籍謄本一份（註一）。 

6 現役軍人子女 （1）查驗軍人眷補證正本並繳交正反面影本一份。 （2）切結書。 

7 
特殊境遇家庭 
之子女 

（1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社會局（科）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開具之特殊境遇家
庭身份證明文件。 

（2）全戶戶籍謄本 1份（註一）     （本項限日間部、第二部或研究所同學申請）


